高英高級工商職業學校學生體育訓練實施辦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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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依據：

（一）遵照教育部頒體育課程實施要點辦理。

（二）依本校教育計劃，並參照實際狀況訂定。

二、構想：

　　以體育訓練帶動整體活力，進而提昇體能，促進學習效率。

三、目的：

（一）鍛鍊強健體魄，激發蓬勃朝氣。

（二）培養開闊胸襟及團結合作精神。

（三）提昇良好體能，促進學習效率。

四、要求：

（一）踏實基本動作，增進技術、技能。　

（二）全員參與，增強基本體能。

（三）從簡而難，由個別技能到團隊合作。

五、實施

（一）體育課程：

1.實施重點：

（1）能懂、會做。

（2）培養興趣，選擇終身運動項目。

（3）每學年至少舉辦基本體能測驗一次，人人參與奠定良好基本體能。

2.實施方式：

（1）以教授班為單位，採講解示範、練習實施、測驗講評三段式教學原則。

（2）依課程基準，每週排課兩小時，並循高中（職）課程內容排訂授課。（時數配當及課目配當如附件一、二）
（二）體育活動：

1.結合社團，選修項目、培養所好、奠定良好體能。

2.每學期待舉辦全校性團體活動；例如：大隊接力、拔河、越野競賽、趣味競賽、各項球類競賽及校慶各項田徑賽等。　

（三）體育代表隊：

1.項目：排球。

2.訓練時間：利用每天晨間及第七節以後時間實施訓練。

（四）對外競賽：

1.參加校外各級舉辦之體育競賽。

2.邀約友隊來校或赴他校友誼賽。

（五）體育評量：

1.動常識（規則）、知能評量２０﹪

2.情意（含學習態度）評量3０﹪

3.技能評量：5０﹪

每一課目實施完畢後，即行評量，以所授課目評量之成績相加平均，即為該學期技能成績。

（六）體適檢測：

1.教職員：每年於元月份檢測一次，利用第八節課自行訓練。 

2.學生：每年於元月份檢測一次，利用體育課程訓練12週。

3.學生於學期開學後一個月內，實施基本體能前測；並於學期結束前實施基本體能後測，以了解體適能進步情形。

六、運動大會：

每年舉辦全校運動大會一次，比賽項目另案簽核。

每兩年擴大舉辦運動大會，並實施全校大會操表演及各項運動會前賽。

七、場地設備：（含器材）
（一）場地：編列預算遂年更新設備以支授訓練，並指定專責單位及個人負責保養維護。

（二）器材：依班級人數，調配授課所需器材充份支授上課，以達預期效果。

八、督導考核：

（一）督導：承校長之命，由體育組長負全盤策劃之責。

（二）考核：教師於授課時必須請點到課人數，並注意學習效果，以達思想，行為合而為一。

（三）鼓勵全程學習，培養多方興趣，奠定全民運動基礎，提昇國民體格。

（四）開放場地，結合社區，充份運用學校資源。

（五）培養績優運動選手，繼續深造，提昇運動水準。  

九、本辦法經校務會議修訂通過，陳  校長核定後實施，修訂時亦同。

